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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與 執 法 研 討 會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0 日 

 

淺析行政機關和法院判決對於汽車裝載整體物超重
而未請領臨時通行證之法規適用疑義 

杜志強
1
 

摘要 

近年來屢發生大型車輛超載導致肇事及傷亡案件攀升，惟裝載整體物超重未請

領通行證之行為，行政機關和法院見解歧異，業者多主張應優先適用處罰較輕之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道交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法規主管機關交通

部於 104 年 7 月函釋，違規超重、未請領通行證屬一行為，應適用道交條例第 29 條

第 1項第 2款規定；而多數法院卻主張以處罰較重之道交條例第 29條之 2第 1、3項
規定，較為妥適。本文將蒐集相關法院判決及行政機關函釋，並針對各類見解綜合

分析。最後本文建議應賦予行為人更重之行政義務，採分別處罰或從重處罰，進一

步修正道交條例或函釋，並完善臨時通行證申請表單註記事項，應較能妥適兼顧道

路行車安全及整體物品運送之需求。 

關鍵字：整體物、超載、法規競合、分別處罰、從重處罰 

一、前言 

 近年來屢發生大型車輛超載 導致肇事及傷亡案件攀升，裝載整體物超重未

請領通行證之違規行為，行政機關和法院見解歧異，業者多主張應優先適用特

別條款-道交條例第 29條第 1項第 2款「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而未請領臨時通

行證」規定處罰新臺幣 3千元以上 9千元以下罰鍰；法規主管機關交通部於 104
年 7 月函釋，違規超重、未請領通行證屬一行為，應適用道交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而多數法院主張以處罰較重之道交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3 項

之「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總聯結重量者……處新臺幣 1 萬元罰鍰，

另依總超載部分每 1 公噸加罰新臺幣 1 千至 5 千元不等之罰鍰」規定，較為妥

適。究竟汽車裝載整體物超重未請領臨時通行證之行為，舉發及處罰應引用條

款為何呢?本文將蒐集相關法院判決及行政機關函釋，針對各類見解綜合分析，

並提出改善建議。 

二、我國交通法規對於汽車裝載整體物相關規範 

                                                 
1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組警務正(聯絡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7 號，電話：02-23412861，E-
Mail: goman@n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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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下簡稱道安規則)第 80 條 

貨車裝載整體物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填具申請書，繪製裝載圖，向起

運地或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憑證行駛： 

1.裝載整體物品之長度、高度、寬度超過前條之規定者。 

2.裝載整體物品之軸重、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超過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限制者。 

前項裝載整體物品行駛於高速公路之汽車，其長度超過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重量超過前項第 2款規定，寬度超過 3.25公尺，高度超過 4.2公尺者，

接受申請之公路監理機關應先洽經高速公路管理機關認可後，始得核發通行證。 

同一事業機構或公司行號，經常以同一汽車裝載同一性質規格之物品時，得依

前 2 項規定申請核發 6 個月以內之臨時通行證。 

裝載第 1 項、第 2 項物品，應於車輛前後端懸掛危險標識；日間用三角紅

旗，夜間用紅燈或紅色反光標識，紅旗每邊之長度，不得少於 30 公分。如公路

監理機關或警察機關對該項物品之裝載行駛有特別規定者，應遵守其規定。 

裝載第 1 項、第 2 項物品之汽車，行駛路線經過不同之省（市）時，其臨時通

行證之核發，應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之同意，經過高速公路時，除有特殊狀況

外，應行駛外側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 

2.2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2.2.1 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 

汽車裝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9 千元

以下罰鍰，並責令改正或禁止通行：「……二、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

超寬、超高，而未請領臨時通行證，或未懸掛危險標識。……」 

2.2.2 第 29 條之 2 第 1、2、3 項 

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總聯結重量者，處汽車所有人罰鍰，並

記汽車違規紀錄一次，其應歸責於汽車駕駛人時，除依第三項規定處汽車駕駛

人罰鍰及依第 6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記點外，並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 

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所行駛橋樑規定之載重限制者，處汽車駕駛人罰鍰，其

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時，除依第三項規定處汽車所有人罰鍰及記該汽車違規紀

錄一次外，汽車駕駛人仍應依第 6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記違規點數 2 點。 

有前二項規定之情形者，應責令改正或當場禁止通行，並處新臺幣 1 萬元

罰鍰，超載 10 公噸以下者，以總超載部分，每 1 公噸加罰新臺幣 1 千元；超載

逾 10 公噸至 20 公噸以下者，以總超載部分，每 1 公噸加罰新臺幣 2 千元；超

載逾 20 公噸至 30 公噸以下者，以總超載部分，每 1 公噸加罰新臺幣 3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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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載逾 30 公噸者，以總超載部分，每 1 公噸加罰新臺幣 5 千元。未滿 1 公噸以

1 公噸計算。 

2.2.3 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 

汽車裝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9 千元

以下罰鍰，並責令改正或禁止通行：「一、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

超高情形，而未隨車攜帶臨時通行證或未依規定路線、時間行駛。……」 

三、一行為不二罰內涵概述 

3.1 行政罰法規定 

 一行為不二罰係指對於行為人之同一違法行為，禁止重複加以處罰。行

政罰法對於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首先為該法第 24 條「一行為違反數個

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

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其次為行政罰法第 26 條「一行為同時

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

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從前

述條文規定可知，行政罰法規定一行為不管是在行政罰或是同時跨到刑事罰領

域，只能就其中一項處罰之，不得併罰。 

3.2 司法機關見解 

3.2.1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大法官釋字第 503 號解釋指出，一行為符合行為罰及漏稅罰兩個處罰要件

時，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行政目

的所必要者外，不得重複處罰，簡而言之，不能對同一違法行為處以相同性質

與種類的處罰。 

3.2.1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1290 號判決指出，行政法上所謂「一事」或

「一行為」，係以一項法律之一個管制目的為認定基礎。因此，一事實行為分

別違反不同法律之規定者，即非屬一事，或一行為，應分別處罰，除有法律明

文規定免罰者外，尚無一事不二罰法理之適用。司法機關採用行政機關之看法，

以管制目的來評價行為數。 

3.3 學者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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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宗氏認為，行政罰法上之一事固指一行為而言，但此之行為並非以自

然意義的行為為出發點，須從行政法作為行為規範所形成的行政義務個數，來

判斷行為的個數，與刑法基本上以犯意的個數作為判斷標準不同。 

蔡震榮、鄭善印氏認為，行政罰之一行為之判斷與刑法上略有不同，因為

行政法上關係是以行政機關為主，觀察一行為除行為人之外觀行為外，尚必須

考慮行政法上對該行為所賦予行為人應作為之義務，如申請行政機關之許可或

報備等，若人民疏未注意不履行義務，可能構成義務之違反。 

3.4 小結 

綜上，道交條例第29條第 1項第2款和第29條之 2第 1項、第3項規定，

兩者規範之目的顯有不同，需負擔的義務亦有所不同，非屬一行為，應可評價

為不同的違規行為，可依照行政罰法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

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四、主管機關見解從「分別處罰」轉變為「視為一行為依

道交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處罰」 

4.1 交通部 91 年 8 月 30 日交路字第 0910048828 號函 

有關汽車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且未請領臨時通行證之違規行為，應屬二種

違規行為，交通部 91 年 1 月 23 日交路字第 0910015995 號函之說明原則，對數

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法理，同時基於道交條例之立

法目的係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同意公路總局

臺北區監理所見解，應依道交條例第 29條第 1項第 2款及同條例第 29條之 2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分別裁處。 

4.2 交通部 104 年 7 月 28 日交路字第 1040016609 號函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函詢汽車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且未請領臨時通行證之違

規行為條文適用乙節，經交通部彙徵相關單位意見，說明如下：鑑於 94 年 2 月

5 日公布之行政罰法係已明文行政機關共通適用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規定，

另該法第 24 條、第 25 條亦明文一行為不二罰、數行為分別處罰原則，並考量

交通部 91 年間函釋之內容，係在行政罰法尚未制定公布前參照法務部所提意見，

並於彙徵各公路監理機關就個案審認所獲之共識意見，為避免司法機關與處罰

機關就旨揭相類案件見解歧異情形，嚴重損及交通違規裁罰之嚴正性，是參照

行政罰法第 24 條一行為違反數行政罰競合之處理，有關汽車裝載整體物品有超

重、超長、超寬、超高，而未請領臨時通行證之違規行為者，應屬一行為，應

適用條例第 29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交通部 91年 8月 30日交路字第 0910048828
號函應予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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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小結 

 查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

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

之罰鍰最低額。」屬學理上之想像競合關係，惟交通部 104年函釋參照行政罰法

第24條規定，將汽車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而未請領臨時

通行證之違規，認定應適用罰鍰較低之道交條例第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3千

元以上，9 千元以下罰鍰)，卻未適用罰鍰較高之道交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3 項

規定(1 萬元以上罰鍰，並依超載噸數累加罰鍰)，與前揭行政罰法規定有違，

此處容有疑義，且可能促使部分居心不良之汽車所有人為求遭警察稽查時，以

適用較輕之處罰規定，而故意於汽車裝載整體物品不申請臨時通行證。 

五、近年法院相關判決探討 

 5.1 採認以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處罰 

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交字第 9 號、102 年度交字第 31 號、士林地方法院

101 年度交字第 36 號、103 年度交字第 56 號裁判書及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裁字

第 935 號行政裁定，主要論點綜整說明如下： 

1.道交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處罰之行為乃在於行為人裝載整體物品超

重「未請領臨時通行證『而行駛』」之行為，而非單純裝載整體物品超重「未

請領臨時通行證」之行為，是「請領臨時通行證」並非一獨立之行政管制目

的，限制「未請領臨時通行證」之超重載運整體物品之貨車行駛於道路，方

為行政管制目的之所在，故於此應無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超

重行駛、「未請領臨時通行證」）之可言。 

2.道交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係對於汽車載運超重之一般規定，而同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則係針對裝載整體物品超重所為之特別規定至明。復就立法

意旨而言，一般貨物有裝載超重之情形，應依道交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

第 3 項之規定處罰，然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之情形，既已規定另依同條例第

29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處罰，係立法者考量整體物品不可分割載運之特性，

有其載運之社會經濟上需求，應例外在考量其行車安全之條件下准其裝載，

故特別要求其裝載整體物品超重時應請領臨時通行證，此與一般貨物可散裝

裝載之特性本不相同，應異其處理。故裝載整體物品超重，且未請領通行證

者，自應依道交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論處，此乃法規競合，特別

規定優於普通規定之適用結果（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度裁字第 935號裁定意旨

參照）。 

5.2 採認以道交條例第 29 條之 2 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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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交字第 219 號、104 年度交字第 26 號、臺南地方法

院 104 年交字第 106 號、臺中地方法院 108 年交字第 221 號裁判書、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2 年交上字第 90 號裁判書、104 年度交上字第 283 號裁定、高雄高

等行政法院 105 年交上字第 46 號裁判書，主要論點綜整說明如下： 

1.裝載整體物品超重且未請領臨時通行證者，應適用罰鍰額度較輕之道交條例

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裁處，而領得臨時通行證，惟仍超重（即超過臨時

通行證核定之總重）者，則適用罰鍰額度較重之道交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

及第 3 項規定裁罰，豈非輕重失衡而變相鼓勵有裝載整體物品需求之汽車所

有人不要申請臨時通行證，以適用處罰較輕之規定。 

2.汽車裝載整體物品超重，而未請領臨時通行證，即行駛於道路之行為，因法

規之錯綜複雜，致其同時該當道交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第 3 項規定及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構成要件，而該同一違章行為，雖同時該當於數個

構成要件（學理上稱為法規競合，並非屬行政罰法第 24 條規定之一行為違反

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之行為），此時應選擇適用最適切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

果予以裁處。至於如何適用其中最適切之構成要件，則應依「重法優於輕法」、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基本法優於補充法」等法律適用原則，選擇其中最

適切之規定予以適用。若普通法之處罰較特別法之處罰為重者，此時則應適

用「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始能充分評價該違章行為之不法內涵。 

5.3 小結 

觀諸各法院之判決理由，均有其合理論述，但從民眾角度，不免會對於各

法院有不同之判決結果的狀況感到疑惑而無所適從。惟觀察近年來法院之判決

見解越來越傾向採道交條例第 29 條之 2 規定處罰，認應賦予行為人更重之行政

義務，以維護道路行車安全。 

六、結論與建議 

6.1 應賦予行為人更重之行政義務 

汽車裝載整體物品因無法分開裝載，其重量很容易超過交通法令之限制，

依法本不應准其在道路上行駛，惟考量社會有載運整體物品之經濟需求，准其

依道安規則第 80 條規定申請臨時通行證，由主管機關評估其行經路線、時段與

裝載方式，加強行政管理，在降低超重、超高、超長及超寬因素影響該車自身

及其他人車安全風險之情形下，附加條件後，例外許可通行。汽車裝載貨物超

過核定之總重量者，對道路易造成損害，亦影響行車安全，整體物品之體積、

型態固定，重量動輒以噸計，其對道路行車安全之危害，較之散裝物品，有過

之而無不及。由此觀之，行為人應負有更重之行政義務。 

6.1.1 採分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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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條例第 29 條第 1項第 2款和第 29 條之2第 1項、第 3 項規定，兩者規

範之目的顯有不同，屬不同的違規行為，可依照行政罰法第 25 條規定「數行為

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另可參考交通部 91 年

函釋，即如有超重情形且「未」請領臨時通行證者，係同時違反超重之「作為

義務」與未請領通行證之「不作為義務」，應依道交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

及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分別處罰之。 

6.1.2 從重處罰 

汽車裝載整體物品超重且未請領臨時通行證之行為，因法規之錯綜複雜，

致其同時該當道交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第 3 項規定及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之構成要件，而該違規行為，雖同時該當於數個構成要件，構成法規競合，

應適用「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採道交條例第 29 條之 2 規定處罰，始能充分

評價該行為之不法內涵。 

6.2 有超載情形立即廢止臨時通行證 

參考交通部 101年 7月 16日交路字第 1010016550號函釋，該函要旨略以，

實務上部分動力機械經申請領有臨時通行證後，但實際行駛道路未依規定者，

已喪失其臨時通行證核准之資格條件，應已有行政程序法第 123 條所規定未履

行受益處分附負擔而可廢止原核准臨時通行證行政處分之適用。 

爰汽車裝載整體物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情形，雖已依規定請領臨時

通行證，惟實際裝載整體物卻超過臨時通行證核定之長、寬、高或重量時，考

量該車已有行政程序法第 123 條所規定未履行受益處分附負擔而可廢止原核准

臨時通行證行政處分之適用，再視其違規(超重、超長、超寬、超高)事實，援

引道交條例第 29 條第 1項第 1款(超長、超寬、超高)或 29 條之 2 第 1、3項(超

重)規定處罰，以為妥適。 

6.3 修正法規或函釋，並完善申請表單註記事項 

以上建議汽車裝載整體物品違規超重且(未)領有通行證之行為採分開處罰、

從重處罰及廢止臨時通行證等作法，須由法規主管機關交通部修法明定或另作

函釋，以利全國警察及公路監理機關遵從執行。 

除修正法規或函釋外，後續尚需各公路監理機關受理臨時通行證之申請表

單和核發之通行證上註記上揭注意事項，使行為人清楚了解應負之行政義務及

違反法律效果，避免影響其權益。 

6.4 結論 

觀諸近幾年各法院之判決大多未採交通部 104 年函釋依道交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處罰，而採認以罰鍰較高之道交條例第 29 條之 2 規定，似可歸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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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法官通認汽車裝載整體物超重、超長、超寬、超高，倘未依規定行駛，對交

通安全危害甚大，應課予行為人較重之行政義務和違反法律效果。 

執法取締是維護交通安全最後手段，重點在於深化民眾之安全駕駛意識和

觀念，汽車貨運業者和駕駛人應盡社會責任和遵守法規，依照車輛之核定重量

載運貨物，並遵循標誌、標線、號誌及警察人員之指示進行過磅作業，共同維

護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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